
《“揭农尚品”农产品 果蔬制品质量安全基础要求》

标准编制说明的内容要点

一、编制背景

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部署，深入推进城乡生产与消费有效对接，服务构

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揭阳市农业产业协会在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深入开展了揭阳地区特色农产品“揭农尚品”农产品品牌建设工作，积极推进揭

阳地区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全产业链运营水平，以高标准引领特色产业高质

量发展，满足市场需求。为进一步夯实揭阳地区农产品品牌标准体系基础，在揭

阳市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民政局和相关科研院所的指导帮助下，揭阳

市农业产业协会遵循“统一管理、分工负责”的基本原则，“紧密团结产业、设

置科学合理、实施科学高效”的工作原则，充分发挥统筹组织和桥梁纽带的作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关于促进团体标

准规范优质发展的意见》和其他有关规定，积极组织开展“揭农尚品”区域品牌

标准体系构建和标准研制工作。

二、任务来源

根据《“揭农尚品”农产品品牌管理办法》建设要求，完善“揭农尚品”农

产品团体标准体系，开展《“揭农尚品”农产品 粮油质量安全基础要求》、《“揭

农尚品”农产品 粮食制品质量安全基础要求》、《“揭农尚品”农产品 鲜禽蛋

质量安全基础要求》、《“揭农尚品”农产品 海产干制品质量安全基础要求》、

《“揭农尚品”农产品 调味品质量安全基础要求》、《“揭农尚品”农产品 预

制菜质量安全基础要求》、《“揭农尚品”农产品 茶叶质量安全基础要求》、《“揭

农尚品”农产品 蜂蜜质量安全基础要求》、《“揭农尚品”农产品 水果蔬菜质

量安全基础要求》、《“揭农尚品”农产品 果蔬制品质量安全基础要求》等团体

标准的制定工作。

三、制定思路和编制主要依据

本标准以国家、部委和全国性行业协会发布实施的相关标准为基础，结合揭

阳地区水果蔬菜制品的生产、监督管理和经营情况，保证其符合国内相关规定作

为出发点而编制。



标准编制的主要依据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国标委联[2019]1号）；

GB/T 1.1 -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四、标准制订的过程

2023年 4-5月，揭阳市农业产业协会、广东省粤北食药资源利用与保护重点

实验室等多家单位参与并联合组建了“揭农尚品”农产品系列团体标准编制工作

组，明确工作分工，着手收集相关资料和数据。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先进性，

并体现实用性、可操作性等要求，编写小组以揭阳地区水果蔬菜生产、包装、储

存、运输、管理的实际情况，编制出《“揭农尚品”农产品 果蔬制品质量安全基

础要求》（草案稿）。

2023年 5-6月，经技术人员及专家进行讨论和论证，对该标准格式、技术要

求等内容进行了严格、科学的讨论，形成《“揭农尚品”农产品 果蔬制品质量安

全基础要求》（征求意见稿）。

五、标准主要内容

（一）关于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揭阳地区栽培的“揭农尚品”农产品——果蔬制品的申报、评价

和监督。

（二）有关条款的说明

本标准共分为 8章，其主要内容包括“揭农尚品”农产品——果蔬制品分类定

义、技术要求、生产加工过程卫生要求、标签、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管理

要求和售后服务要求。

1、产品定义

对揭阳地区主要生产和销售的果蔬制品品种，对纳入“揭农尚品”的果蔬制品

进行了果干、蜜饯和其它的分类定义。其中果干和蜜饯包含了揭阳地区主要生产

的各类果干，以及蜜饯、果脯、果脯和话化类产品，列入凉果、果糕和果丹的目

的是为“揭农尚品”农产品果蔬制品以后增加新的品种。

2、技术要求

2.1对于纳入“揭农尚品”的果蔬制品，生产原料必须保证质量安全。一般要



求总体执行 GB 14881-201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中 7.1

的要求，食品原料执行 7.2的要求、所用食品添加剂执行 7.3的要求。

2.2 对纳入“揭农尚品”的果蔬制品的感官质量进行了基本规定。蜜饯类、凉

果类、果脯类、话化类、果糕类和果丹类产品的感官质量应符合 GB/T 10782-2021

《蜜饯质量通则》中 6.1的要求；果干类产品应具有相应的良好感官质量或符合

相应企业标准的要求。

2.3 对纳入“揭农尚品”的果蔬制品的理化要求进行了基本规定。

（1） 蜜饯类、凉果类、果脯类、话化类、果糕类和果丹类产品相应理化指

标执行 GB/T 10782-2021《蜜饯质量通则》中 6.2要求，主要涉及水分含量、总糖

含量、食盐含量这些最基本的理化指标要求。

（2）果干食品因品种多、糖分和果胶成分特性各异，通用理化指标较难进行

硬性规定，为此，在 GB16325-2005《干果食品卫生标准》中只对桂圆、荔枝干、

葡萄干、柿饼等品种的水分和总酸含量进行了规定。因此，本标准涉及的果干类

参考 GB 16325或相应企业标准执行。

2.4 对纳入“揭农尚品”的果蔬制品的安全要求进行了基本规定。

（1）总体上致病菌限量应符合 GB 299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

致病菌限量 》中即食果蔬制品类的基本规定。

（2）GB 1488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蜜饯》对蜜饯类、凉果类、果脯类、话

化类、果糕类和果丹类产品的非致病性微生物限量进行了规定，本标准要求执行

此规定，直接引用了 GB 14884中的 3.4.2表。

（3）果蔬制品生产过程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规定。

（4）果蔬制品可能涉及有害物农药残留，其限量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的规定。

2.5 对纳入“揭农尚品”的果蔬制品独立包装产品的净含量进行了规定，总体

应符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0号（2023）《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

法》的规定，按 JJF 1070 规定的方法检验。

3、生产加工过程卫生要求



对申请纳入和已纳入“揭农尚品”管理的果蔬制品产品，为保证产品的质量

安全，加工场所以及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均应符合 GB 14881-2013 《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的有关规定要求。其中蜜饯类、凉果类、果

脯类、话化类、果糕类和果丹类产品加工场地还应符合 GB 8956《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蜜饯生产卫生规范》第 5章设施与设备、第 6章卫生管理和第 8章生产过程的

食品安全控制等相关特殊的规定要求。

4、标签、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对申请纳入和已纳入“揭农尚品”管理的果蔬制品相关产品的标签、标志、

包装、运输与贮存进行了相应规定。

（1）标签应符合 GB 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280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和《食品标识管理规定》

的基本要求。运输标志应符合 GB/T 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的基本要求。

（2）包装物要求。对产品直接使用的包装用纸与塑料复合膜、袋应符合 GB/T

30768 《食品包装用纸与塑料复合膜、袋》的规定；运输包装采用的纸箱应符合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的规定。

（3）运输与贮存相关要求。干果类参考 SB/T 11027《干果类果品流通规范》

的要求；蜜饯类、凉果类、果脯类、话化类、果糕类和果丹类产品参考了 SB/T 11025

《果脯类流通规范》的要求。

5、管理要求

对果蔬制品产品召回管理和资质品牌管理进行了最基本的要求。

6、售后服务

对已申报并纳入“揭农尚品”管理的果蔬制品生产企业售后服务承诺和法律

主体责任进行了规定。

六、与现有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相

关规定，以及符合下列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78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与酵母计数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895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蜜饯生产卫生规范

GB 14881-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1488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蜜饯

GB 16325 干果食品卫生标准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4789.24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糖果、糕点、蜜饯检验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T 10782-2021 蜜饯质量通则

GB/T 30768 食品包装用纸与塑料复合膜、袋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SB/T 11025 果脯类流通规范

SB/T 11027 干果类果品流通规范

七、关于标准的属性

本标准属于规范性技术文件。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标准编制小组

2023年 7月 17日


